靜宜大學約僱人員轉任職員推薦表

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	姓名
	
	現職單位
	

	單位主管簽核
	
	一級主管簽核
	

	申請轉任類別註3
	□ 一般行政

	
	技術人員
	資訊類
	□系統資訊
	□網路通訊

	
	
	
	□硬體維修
	□軟體研發

	
	
	營建工程類
	□營建土木
	□機水電

	
	
	
	□環境安全
	

	
	
	視聽類
	□媒體製作
	□媒體電子

	請選擇

檢附證明

或
填入98學年度通過成績 註2
	□公文測驗
	□98□99學年度成績：     

	
	□全民英檢初級複試(或相當之測驗)(    年    月取得)  


	
	□TQC辦公室軟體應用類(    年    月取得)

	
	□技術專業證照：            類 

	本校工作經歷

	單位
	起迄 年月
	職稱
	主要工作內容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工作績效與特殊事蹟(請檢附相關資料)

	單位
	時間
	說明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註：1.依據本校職員任免辦法第三條規定，技術人員需具備相關證照。
2.能力測驗各單科成績得自取得之次學年起保留二年（98.08.01後取得之證書/照）。校方命題之98、99學年度公文测验，得選擇填入成績，該科予以免試。
    3.灰色部分之轉任類別，本年度未開放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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